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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青岛积成电子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

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规则》等有

关规定，我们作为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在认

真审阅公司拟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青岛积成电子有限公司

增资的议案》，并听取管理层的说明后，就本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1、青岛积成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岛积成”）本次增资旨在吸引与保

留优秀的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，建立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，有利于有

效调动管理者和员工的积极性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。 

2、本次增资事项因杨志强先生、王良先生和王浩先生参与，构成关联交易。

本次交易价格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

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。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熊伟、王琨、唐西胜 

  2016 年 12 月 29 日 




